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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管理系統 

校舍管理區/校舍空間配置 

系統填報 Q&A（常見問題與回覆-國中小版） 

 

111.07.12    

一、 使用者登入問題 

Q1-1：無法登入或忘記密碼該如何處理？ 

A ：請洽教育局（處）承辦人或臺北市南湖國小協助密碼重設。教育局（處）承辦人請登入系

統後，在「系統管理區」/「使用者管理」進行學校密碼重設。臺北市南湖國小聯絡方式

（02）2632－1296 轉 50（黃小姐）或 83（趙小姐）。 

 

二、 學校環境資料區填報問題 

Q2-1：「校地總面積」係指？ 

A ：校地總面積係指學校平面面積，含校舍基地面積。包括學校產權所有的校地面積（無論是否

借出、活化或目前無使用的）、分班分校已停辦但校地仍屬本校產權的校地面積。 

向其他單位借入使用的教室或校舍空間的「地平面面積」則不納入「校地總面積」計算，但

其樓地板面積要列入「校舍樓地板總面積」內。 

 

Q2-2：廢併校的「校地總面積」及「校舍樓地板總面積」是否需要請代管學校填報？ 

A ：有關廢併校的部份，如果是代管的校舍有在使用，無論是「校地總面積」或「校舍樓地板總面

積」都須要列入計算並填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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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-3：「校舍樓地板總面積」係指？ 

A ：（1）包括所有產權屬於該校的校舍樓地板總面積（無論該棟校舍是否有建造執照、使用執

照）及學校自其他單位借入使用的校舍樓地板總面積。 

校舍樓地板總面積：包含【1、學校所有有使照、無使照的校舍樓地板總面積】+【2、

學校借入使用的校舍樓地板總面積】。 

（2）教育部統計處公務報表填報的資料部分，並無「校舍樓地板總面積」欄位，該處調查之

樓地板面積為「校舍總延面積」，該面積需扣除學校已借出、已活化空間的樓地板面積。

因此，在【111 學年度】學校同時填報「校舍管理系統 /校舍空間配置」及教育

部統計處公務報表時，應注意前開 2 筆數據之差別。 

 

Q2-4：學校若有借入的教室或校舍空間，該空間的「校地總面積」或「校舍樓地板總面積」是否須

要自行加總並填報？ 

A ：（1）計算「校地總面積」時，不用算借入空間的校舍基地面積。 

（2）計算「校舍樓地板總面積」則需要自行加總借入使用的教室或校舍空間面積。 

 

Q2-5：校舍的地下樓（室）是否要列入「校舍樓地板總面積」計算？ 

A ：要。地下樓（室）面積請予以併入加總。 

 

Q2-6：「綜合活動場館」選項勾選問題：如果學校有一棟校舍兼具學生活動中心，又有演藝廳的功

能，複選了該兩項類別，是否會因為勾選兩項而被誤認為有兩棟校舍？ 

A ：不會。該欄位選項係了解有無該空間，不會列入棟數之計算。 

 

Q2-7：如果「綜合活動場館」內另有體育組辦公室、桌球教室或廁所等空間，其間數是否要分別填

列在行政辦公室空間、教學空間等類別內。 

A ：要。若綜合活動場館裡面（例如：禮堂、體育館、學生活動中心等）有各教學或辦公用的空間

（如：體育辦公室、桌球教室、廁所等），需要請學校承辦人將該空間的間數填入各對應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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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、行政辦公室或其他空間等頁籤欄位中，以便計算使用空間數。 

 

Q2-8：「公共服務空間」/「有汽車停車場」的勾選及「汽車停車格格數」填寫，是否指校區有提供

停車空間的地方或畫有停車格線皆屬之？ 

A ：本填報的「有汽車停車場」係指具法定汽車停車空間。 

「汽車停車格格數」係指具法定汽車停車空間內，屬於學校使用之汽車停車格格數（委外經

營的計費汽車停車格不計）。若該停車空間非法定汽車停車空間，則不列入該項目勾選，亦不

用填汽車停車格格數。 

 

Q2-9：何謂「性別友善廁所」？其廁所空間數的算法？ 

A ：係指沒有性別之分的廁所，其廁所空間數、坑位數計算是以同一時間提供單人使用之一整組

完整設施為基本單位。 

 

Q2-10：請問「廁所間數」及「廁所坑位數」的算法？ 

A ：（1）「廁所間數」係以有分隔牆者來計算為 1 間（大間），該分隔牆內，可能包含有數小隔

間的廁所或小便斗。 

（2）「廁所坑位數」含各校舍內教職員及學生正在使用之廁所坑位數，以 1 人使用為 1 廁所

坑位數計算。無論該廁所的使用度高低，凡有使用皆算入廁所坑位數的計算。 

（3）全校廁所（包含活動中心、視聽教室等位置）無論使用度的高低，皆須列入廁所間數與

坑位數計算。 

 

Q2-11：有關「全校教室配置圖」的格式內容注意事項。 

A ：學校上傳之全校教室配置圖，應載明各教室的班級、專科教室名稱、辦公室等空間名稱之平

面配置圖，而非僅有校舍（棟）名稱且無法看出實際教室使用分配情形之平面配置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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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教學空間區填報問題 

Q3-1：如何計算教室（或辦公室）間數？填報間數的欄位是否允許填入小數或分數？ 

A ：（1）係指法定可設置的空間範圍，以牆壁作為隔間來計算空間數，並請填入整數值，而自行

運用畸零地（非法定可設置的空間）隔間使用之空間間數不列入計算。 

（2）本填報，原意希望以整數值作為空間數的記錄，省去學校對於空間大小的計算或換算，

因此空間或教室間數的欄位無法儲存小數或分數。 

（3）教室（或辦公室）的間數欄位，請依各該空間面積大小（面積區間大致上係參考設備基

準的專科教室、普通教室、小於普通教室的空間大小），填入間數。 

 

Q3-2：特教教室間數應填在非專科教室「普通教室」項下，還是專科教室/「特殊教育教室」項目下？ 

A ：系統內的專科教室名稱因係參照教育部設備基準表（新版草案），考量特殊教育教室在空間面

積及數量的設置上可能因教育對象、類別與人數之不同而彈性規劃，因此校內如有設置特殊

教育教室（或學習中心），請將教室數量依面積大小區間，填在教學空間「專科教室」/「特殊

教育教室」項下。 

 

Q3-3：「多目的空間」與「特色教室」定義上有何不同？ 

A ：（1）「多目的空間」係指配合學校多目的彈性使用的空間教室。 

（2）「特色教室」係指配合學校特色課程使用的教室。 

 

Q3-4：學校的特色社團教室（如管樂或國樂等），應填在專科教室的哪一類？  

A ：（1）若社團教室係學生使用，可填於「專科教室」/「多目的空間」項目計算。 

（2）若學校有教室名稱及用途皆不符合系統已列之分類，可自行填報於「專科教室」/「其他」

項目，並於備註欄註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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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-5：學校的「○○實驗室」、「○○實驗器材室」或「○○器材室」，這類教室（空間）應填列於「專科

教室」或「公共服務空間」？ 

A ：（1）專科教室是以學生會去上課、使用的空間為主。 

（2）若該實驗室係學生上課用，則間數可列於「教學空間」/「專科教室」/「多目的空間」

或「其他」項目。 

（3）若器材室非學生上課用，則間數請列於「其他空間」/「公共服務空間」/「體育器材室」

或「公用儲藏室」計算。 

 

Q3-6：若因教室不足，將空間較大的專科教室當普通教室使用，填報間數時，應填於「普通教室」

還是「專科教室」？ 

A ：由於該學期係當作普通教室使用，所以歸類於普通教室（依照填報期間，學校實際情形作填

報），間數請填在「101.5 平方公尺以上/每間」的欄位內。 

 

Q3-7：「各類專科教室利用情形」，使用節數如何計算？ 

A ：專科教室利用情形，係指學校每間專科教室每周使用節數的統計。使用的節數，包含平日正

式課程、課後社團、課後照顧班、夜間部及補校的使用節數，但不包含外租使用（如社區大

學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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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行政辦公室空間區填報問題 

Q4-1：各處室的儲藏室間數（例如：教務/學務/總務/輔導室儲藏室），應填列於哪一類？  

A ：儲藏室的空間數，請填入於「其他空間」/「公共服務空間」/「公用儲藏室」的欄位內。 

 

Q4-2：學校如因故（校地狹小或空間不足等因素），將原先的行政處室空間挪給學生當教室，另利用

其他畸零地空間當行政辦公室或聯合行政辦公室用（2 個以上處室共用），應如何填列空間數？ 

A ：（1）若該畸零地係屬法定可設置教室或辦公室的空間，間數可選擇該聯合辦公室所含的其中

1 個處室欄位填 1（間），其他該聯合辦公室所含蓋之處室欄位的空間數則填 0。並於備

註欄摘要註記。 

（2）若該畸零地並非法定可設置教室或辦公室的空間，則不列入空間數計算。 

 

Q 4 - 3：若學校的人事室跟會計室共用一間辦公室，是否能於欄位內分別填寫 0.5 或 1/2？  

A ：系統內的校舍空間配置填報，所有空間數的欄位計算，僅能儲存正整數。學校若有 2 個以上

的處室為共用辦公室，或該 2 個處室的空間另有隔間牆作隔間，建議可擇一個處室欄位填寫

1（間），另一處室填寫 0（間）；或者依實際隔間情形，在各該處室的空間數欄位中，選擇符

合的空間大小（例如：未達 67.5 平方公尺/每間等）填寫 1（間）。 

 

五、 借出借入空間 

Q5-1：假設 AA 國民小學向鄰近 BB 國民小學借校舍，作為上課或辦公之用，請問該如何進行校舍

空間配置填報？ 

A ：（1）請 AA 國民小學填報借入空間。 

（2）請 BB 國民小學填報借出空間。 

（3）請教育局（處）承辦人，檢核前述 2 校的「校舍空間配置」/「借出借入空間」（如教室

間數等）資料是否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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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已活化之空間 

Q6-1：活化項目的種類能否開放學校自行新增？ 

A ：由於多元活化或待規劃用途分類項目係依據教育部「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校園（舍）空

間多元活化注意事項」所做的分類，108 年有 13 項類別，109 年因增加第（四）項社區大學，

共計 14 項活化類別，仍請學校依照實際活化結果分類，填報在符合的類別欄位中，並於用途

簡述欄位中註記說明。 

 

Q6-2：學校附設之幼兒園教室間數需要填在「已活化之空間」/「幼兒園」嗎？ 

A ：不用。「已活化之空間」/「幼兒園」欄位，係指委由非營利法人或民間團體依法設立幼兒園所

需場所（非營利幼兒園為其中一類），請勿重複將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的教室間數填於此欄。

（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教室間數請填在「教學空間」/「非專科教室」/「附設幼兒園教室（不

含行政用）」。） 

 

七、 其他 

Q7-1：｢校舍空間現有總間數」與「實際使用總間數」的差別？  

A ：（1）「校舍空間現有總間數」欄位需自行加總校舍相關類別之隔間間數後填入。除了「學校

環境資料」、「宿舍空間」及「借入空間」之外，其餘空間間數皆請加總計算。 

（2）「實際使用總間數」係由系統自動加總顯示。本欄位總間數會小於等於「校舍空間現有

總間數」。 

 

Q7-2：校舍管理系統可以在哪些載具或平臺上登入使用？ 

A ：本系統具有響應式網頁（RWD）功能，可以透過使用電腦、平板、手機等具有網頁瀏覽器

的載具開啟網路瀏覽器登入本系統進行操作使用，介面能以您所使用的載具，調整使用者介

面大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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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-3：沒有使用執照的校舍，該棟校舍內的空間或教室，是否就不列入本次填報範圍？ 

A ：不是。現行有些興建年代較久的校舍，雖無使用執照，但已屬合法使用且各樓層及空間（或

教室）皆合法隔間，此棟校舍需要列入本次填報之間數計算。 

 

Q7-4：「校舍管理系統」/「校舍空間配置」內的教學空間、行政辦公室等空間名稱與統計處的表九

的填表說明略有差異，因此在填報及數據統計上可能就會存在差異性，學校該如何調整兩邊

資料的一致性？ 

A ：國中、國小的部分：系統內的教學空間及行政辦公室空間的各空間名稱是依現行「國民小學

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」內的名稱為主，因此本系統內的教室空間名稱將維持不變，未來教

育部統計處將自校舍管理系統取得學校之校地校舍使用概況資料，請學校正確核實的填寫本

系統校舍空間配置資料。 

 

Q7-5：學校的新建或補強校舍，如學期中才完工啟用，請問該如何填報處理？ 

A ：本項填報以校舍空間配置填報期間，學校現況進行填報，若該校舍未完工啟用，則該棟校舍

空間間數不用填入，俟完工後，於下個學年度填報期間再予以更新。如果希望完工時也一併更

新校舍配置資料，則可發文函請教育局（處）並轉陳國教署，開啟該校填報功能進行資料更

新。 

 

Q7-6：若學校附設幼兒園的校區，不在本校校區內，其班級數等資料是否要填報？ 

A ：有關學校附設幼兒園，即使不在本校校區內，附設幼兒園相關「校舍空間配置」仍應納入本

校合併計算；假若校地非屬本校產權者，附設幼兒園所佔地面面積則無需納入本校校地總面

積計算。 

 

Q7-7：統計處的公務報表表九與本系統填報之項目若相同 (例如：校地總面積、廁所坑位數..等)，但

數據卻有顯著差異，其數據是否需要修正為一致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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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：學校應填報符合現況之數據，若定義相同之欄位，數據卻有顯著差異，請學校確認後，修正

為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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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資料異動申請流程 

Q8-1：學校已儲存送出的填報資料，如何申請資料異動？ 

A ：資料異動申請流程如下圖。 

 


